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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博士生津贴收费和发放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根据学校博士生奖助体系改革的精神，为了保障博士生津贴依规发放，促进博士生培

养质量提升，经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我院博士生津贴发放的实施细

则如下：

一. 博士生奖助体系

1. 我院博士生发放学生津贴的方式分为三类：致远荣誉计划、助研（RA）岗位和助教（TA）

岗位。其中：RA岗位和 TA岗位除国家助学金与学校学业奖（资格考试通过后予以发放）

之外，根据对应岗位可发放相应津贴。目前，国家助学金资助额度为 15000元/年，学校学

业奖资助额度为 12000元/年。

2. 致远荣誉计划：针对入选致远荣誉计划的博士生。采用荣誉计划奖学金制度，由学校按

照实施方案支付奖学金。

3. RA岗位：针对博导常规招收的博士生。发放 RA岗位津贴，该津贴由导师承担，标准

以学校规定为准。目前的额度是第一个指标 30600元/年。

4. TA岗位：针对教务处认可的课程设立博士生助教，由学校发放 TA岗位津贴，按照学期

为单位，目前学校额度是 15300元/学期。资助期间导师无需额外支付 RA助研津贴。获

得 TA助教指标资助的博导必须支持该博士生担任学院指定课程的助教工作；承担助教

工作的博士生必须高质量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助教工作和参加学校助教考核，如考核“不

合格”将取消助教资格，后续由导师支付 RA助研津贴。TA岗位指标主要用于扶持具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阶段性遇到经费困难的导师，采用申请审核制，支持周期以学期为

单位，特殊情况每位导师可最多支持两次。

5. 在满足已经按照要求缴纳博士生 RA助研津贴的博导第一个指标后，剩余的博士生名额

用于奖励主持重大重点项目的导师第二个名额，采用申请审核制。第二个指标按照的

RA津贴收费标准按照 1.1比例收取（即 33660元/年），给博士生的津贴发放标准任按规



定标准执行（即 30600元/年），超出部分由学院统筹用于相关扶持奖励计划。学校额外

奖励的第二个指标，仍按照规定标准收费（即 30600元/年）。

二. RA 津贴收费和发放管理

1. 学院财务开设专用账号，用于 RA津贴的收取和发放。

缴付经费类型：横向科研经费；预研基金经费；纵向经费及其他可用于劳务费的经费。

2.每年 5月 15日前，博导缴纳在校博士生下一学年 RA津贴，并预交下一学年新增招生

RA津贴（2019年入学新生 RA津贴采取补交方式，同时补交 2020年指标申请的 RA津

贴。截止期为 2019年 10月 31日）。

3. 对于休学的同学（以学籍变化为准），按比例缴纳助研津贴。

4. 对于在交费当年完成博士学业的同学（以学籍变化为准），按在读月份提供 RA津贴，预

交的剩余费用可用于该导师其他博士生的 RA津贴支付。对少数达不到培养要求或目标

的博士生，导师可劝其退学，待退学后，方可申请停发 RA津贴。

5. 如当年度 5月 15日前所交金额不足以承担在校博士生和次年招生名额的 RA津贴，则

停招一次；如当年度 12月 31日前所交金额不足以承担在校博士生 RA津贴，则在导师

薪酬中暂时抵扣欠缴金额，待交齐后再另行补发所扣金额。

6. 由学院统一按月发放博士生 RA津贴，如产生学籍异动情况，在次月进行调整。

7. 博士生津贴是博士生生活费的主要来源，导师不能以任何借口收回或挪为它用。导师也

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给博士发放额外助研费用。

三. 其他

1. 本细则中的“博士生”均指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生（不含留学生），从 2019年入学的博士生

开始试行。

2. 该办法的解释权归生命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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